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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關於立法會黃潔貞議員提出之書面質詢  

就立法會透過2022年10月28日第1014/E778/VII/GPAL/2022號公函轉來，黃

潔貞議員於2022年10月21日提出，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2年10月31日收到的書

面質詢，經徵詢治安警察局及司法警察局之意見，本辦公室現回覆如下： 

就質詢第一點內容，相關犯罪立案數字過去兩年錄得增幅，主要與部分非

居民疫下滯澳所衍生的違令、引誘、協助、收留及僱用非法入境或非法逗留人

士的情況，以及第16/2021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

可的法律制度》於2021年11月15日生效後，新增的“為取得許可而虛偽作出並

主張某些法律行為”罪，對打擊“假結婚”、“假僱傭”等犯罪行為起到明顯

效果密切相關。至於非法入境活動的情況，事實上，透過2015年建立的“反偷

渡工作聯防機制”，在相關執法部門協作下，非法入境及其衍生的犯罪已從源

頭上持續得到有效防治，2022年上半年截獲80名非法入境者，比2021年同期減

少84名或51.2%。 

就非居民疫下滯澳所衍生的違法情況，第16/2021號法律已作考慮，並規定

了中止計算為執行驅逐程序的拘留期間的制度，這將有助減少當局向滯澳的非

法逗留或非法入境人士簽發“行街紙”的情況，從而降低他們從事非法工作或

犯罪的風險。 

未來，警方一方面透過持續加強警務巡邏和截查可疑人士，以及展開各類

警務行動，包括突擊巡查罪案黑點及外籍人士較常聚集地方等地點、打擊非法

工作和非法旅館、“冬防行動”和“雷霆行動”等，致力預防和打擊各種涉及

非法移民的違法犯罪行為，另一方面透過社區警務工作機制，與社團、酒店業

界等互通警情，並將持續定期前往非居民聚集區開展守法及防罪宣傳，以及透

過網絡社交平台適時發佈防罪資訊，以提高公眾的防罪意識及能力，減少相關

罪案的發生。 

就質詢第二點內容，2020年至今，由於疫情關係，本澳國際航班停航或縮

減，加上各地實施防疫措施，導致許多外籍人士滯留本澳，包括因非法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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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逗留而持“行街紙”的待驅逐人士。為此，治安警察局持續與各國駐香港

總領事館溝通協調，反映所屬國民滯留澳門的情況，要求為該些人士提供離境

的協助。期間，特區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

署的協助下，協調部分國家駐香港總領事館跟進組織包機及簽發回國證件工

作，協助待驅逐或有需要的外籍人士回國，自2020年年初至2022年10月，已協

助逾萬名滯留本澳的外籍人士離境返國。此外，自2021年澳門與新加坡復航以

來，滯留本澳的外籍人士已能經新加坡中轉回國，並隨着越南及日本航線恢

復，現時外籍人士滯澳的情況已得到進一步緩解。 

就質詢第三點內容，第16/2021號法律延續了過往第4/2003號法律《入境、

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的入境審查措施，規定維生資源作為許可非

居民入境的考慮因素之一，治安警察局可要求抵澳時申請入境及逗留許可的非

居民出示在澳逗留的維生資源，並在滿足條件下許可入境本澳。至於入境後包

括滯澳外籍人士在內的非居民申請延長在本澳的逗留許可方面，上述法律已明

確規定申請者應說明理由，治安警察局則從多方面嚴格審核每宗申請，特別是

需考慮相關申請是否屬必要或不可抗力而決定是否延長合適的逗留許可期間，

以有效防範或減少非居民濫用延長逗留許可措施而可能衍生的“打黑工”等問

題。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張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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